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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6月2日

（2022）浙0723民初311号
王子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与被告邵玲、王子伟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
3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邵玲、王子伟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代偿款42375.16元及应收保
费4703.67元；二、被告邵玲、王子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
分公司逾期违约金44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4元（已减半收取），
由被告邵玲、王子伟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14号

2022年3月11日，本院载定受理对浙江横智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查明，债务人浙江横
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处理达
成和解协议，管理人提交的和解协议已经全体债权人
同意，且该和解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2年5月18日裁定认可浙江横智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和解协议并终止浙江横智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和解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17号

本院于2022年4月28日裁定受理金厦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的裁定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在2022年8月26日24时00分前通过网
络申报、现场申报、书面邮寄申报等方式向金厦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人应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厦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2年9月8日10时00
分通过网络方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意事项：一、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一）债权
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应提交与原
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二)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三)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四)如
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二)(三)(四)项资料。二、债权申
报方式:1.网络申报，因疫情防控的需要，同时为方便债
权人快捷地申报债权，债权申报采用网络申报方式:微
信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破栗子一破产案件一体化管
理平台“债权申报”小程序进行申报：
2.现场及邮寄申报：申报地址:浙江
省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南路西段
1586号龙腾铭德广场8楼浙江迎
鸽律师事务所。现场接待时问：
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
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联系人:余女士、贾先
生。联系电话：0579-82437566。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07号

蒋春良：本院受理原告于兆伟诉被告蒋春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726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一、限被告蒋春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于兆伟借款30000元及利息（以20000
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
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于兆伟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破13号之二

因浙江天听纸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5月26日裁定终结浙江天听纸业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94号

王露凯: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城德初板材商行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2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王露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衢州市柯城德初板材商行货款20000元并
支付以20000元为基数,在月利率1.5%范围内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
2015年2月10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四倍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的
利息和诉讼代理费损失3100元;二、驳回原告衢州市柯
城德初板材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2.5元,由被告王露
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
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王露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96号

徐卫荣: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城德初板材商行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2民初96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卫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衢州市柯城德初板材商行货款33500元并
支付以33500元为基数,在月利率1.5%范围内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
2017年8月2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四倍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的
利息和诉讼代理费损失5100元;二、驳回原告衢州市柯
城德初板材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2元,由被告徐卫
荣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
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徐卫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358号

施仑建:本院受理原告孙庆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802民初735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施仑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孙庆
和货款64000元并支付以64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4.35%自2020年2月11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的利
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527元，保全费720元，由被告施仑
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
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施仑建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021号

郑建云：原告衢州市梓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被
告郑建云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802民初702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郑建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衢州市梓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代偿款
47752.8元及利息（以47752.8元为基数，自2021年9

月21日起按年利率7.7%计算至代偿款实际付清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衢州市梓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495号

宁湖鹰：本院受理原告王进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1460号

毛樟仙:本院受理原告毛富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须
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毛富
龙起诉要求你支付借款本金30000元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在廿里法庭三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依法
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1461号

毛樟仙:本院受理原告叶菊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须知、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叶菊
仙起诉要求你支付借款本金30000元等。自公告
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在廿里法庭三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依法缺
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287号

吴彩莲：本院受理原告温怀务与被告你为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1287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吴彩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
告温怀务货款32690元，并支付其自2020年12月31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0元，公告费600
元，合计1250元，由被告吴彩莲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214号

石成小：本院受理原告郑志军与被告陈勇、你为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1214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陈勇、石成小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偿付原告郑志军货款人民币124125元，并支付自
2022年2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912元，公告费600元，合计人民币3512元，由被告陈
勇、石成小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 1004 民初
1087号

应朝华（身份证号
码 3326011972****
3719）：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为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
108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应朝华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46583.43元及截至2022
年1月30日的利息16827.6元、费用95.25元，并支付
自2022年1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
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39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1950元，
由被告应朝华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483号

陈春生（身份证号码3326031970****4912）：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1483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陈春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9975.43元及截至
2021年7月7日的利息2199.32元、违约金733.10元，
并支付自2021年7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
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上述利息、费用总和以
月利率2%计算所得金额为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
820元，由被告陈春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479号

杨辉（身份证号码3310031986***0035）：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
初147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陈春生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25005.09元及截至2021年9月10日的利息4072.49
元、违约金1357.49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11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
费用（上述利息、费用总和以月利率2%计算所得金
额为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64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1200
元，由被告杨辉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433号

尤福志（身份证号码：3326031964****4470）：
本院受理原告张学顺、许彩琴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143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被告尤福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张学顺、许彩琴借款180000元，并支付自
2022年3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1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5970元，由
原告负担1510元，由被告尤福志负担4460元。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565号

鲍庆华：本院受理原告汪忠日与被告你为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鲍庆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
原告汪忠日货款2190元，并支付其自2022年3月22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被告鲍庆华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498号

林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1004民初14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透支本金人民币
28415.95 元 及 截 至
2022年1月6日的利息
7834.74 元 、违 约 金
2611.58元，并支付以
本金28415.95元为基
数按合约约定自2022
年1月7日起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违约金（总和以月利率
2%为限）。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145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864号

罗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864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人民币30841.73元及截至2021年2月28日的利息
4662.37元、费用1109.64元，并支付以本金30841.73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21年3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72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280元，
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催22号

本院于2022年3月14日受理了申请人温州市龙
湾沙城王小英管件店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温岭市
众行纸箱厂、收款人为台州蓝超贸易有限公司、号码为
3130005148868510、金额为人民币100000元的银行
承兑汇票依法进行了公示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22年5月25日作出（2022）浙1081
民催22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申请人温州市龙湾沙城王小英管件店对上
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催45号

绍兴上虞鑫砼建材经营部因遗失浙江温岭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温岭市蓝
邦电器配件有限公司、票号为40220005131109788的
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
二十六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1797号

杨煌：本院受理的原告莫中秋与被告杨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81民初179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杨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莫中秋欠款3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560，
合计1110元，由被告杨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1556号

章晓连：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军清与你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81民初1556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章晓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给原告郑军清货款11000元以及自2022年2
月1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标准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635元，由被告章晓连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1832号

薛德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宜山镇塘西村160
号）：本院受理原告台州昊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
薛德华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
支付原告货款164932.95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戴天华独任审判，于2022年7月21
日8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1769号

丁潇靖（杭州市西湖区之江悦公寓8幢3单元102
室）：本院受理原告王锋与被告丁潇靖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原告起
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80000元
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戴天华独
任审判，于2022年7月22日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余俊男联系，联系电话
13958493505，即日起60日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 余俊男

2022年6月2日

某女孩，2017 年 4 月
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国
际机场边上的小宾馆内
捡拾女性弃婴一名，身体
健康，无明显体表特征。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7月3日10时起至2022年7月4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荣昌8”船；船籍港：芜湖；船

舶类型：一般干货船；总长：51.05米；船长：42.80 米；型宽：
10.20米；型深：3.60米；总吨：498；净吨：278；建造完工日期：
2009年08月22日；船舶建造厂：安徽恒通船舶制造有限公
司。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省物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 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2（肖）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6月2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6月26日10时起至2022年6月27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象渔25178”船；船籍港：象

山；船舶类型：流刺网渔船；总吨位：205；净吨位：62；总长：
40.00米；船长：34.41米；型宽：6.40米；型深：3.20米；建造
完工日期：2019年8月13日；船舶制造厂：宁波大江船业
有限公司。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中国水
产城附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

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
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
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6月2日

本院将于 2022 年 7 月 3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7 月 4 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秉业1”船；船籍港：舟山；船舶
种类：拖船；总长：35.2米；型宽：9.8米；型深：4.4米；总吨：
366；净吨：109；建造完工日期：2011年5月10日；船舶建造
地/造船厂：舟山/舟山市定海海礁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该
船目前停泊在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闸北电厂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2（肖）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6月2日

拍卖公告


